
附件2
非居民用水计划核定办理指南（暂定）
一、非居民用水计划建议表核定
	一、基本信息

	办理依据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水利厅广东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面推行和完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15]805号）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非居民用水累进加价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2018]25号）

	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办理地点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603 室

	联系方式
	电话：86231970

	服务对象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非居民用水户，包括：

（1） 年实际用水量6万立方米以上的；

（2） 纺织、造纸、石油石化、化工、食品发酵等高耗水行业的生产企业。

	资料提交时限
	（一）已纳入计划用水管理：每年12月31日前提交相关材料

（二）新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用水前30日内提交相关材料

	承诺办理时限
	（一）已纳入计划用水管理：1月31日前

（二）新纳入计划用水管理：15个工作日内

	收费情况
	不收费

	二、申请需提交的表格与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文件
	要求

	情形一：已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非居民用水户

	1


	《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建议表》
	原件
	3
	纸质
	申请者盖章

	2


	原因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
	1
	纸质
	需要增加年度用水计划总量的，须提交该材料，申请者盖章

	情形二：新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非居民用水户

	1
	《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建议表》
	原件
	3
	纸质
	申请者盖章

	2
	单位（企业）合法设立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1
	纸质
	申请者盖章

	3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及节约用水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复印件
	1
	纸质
	申请者盖章

	4
	计算年均用水总量的相关依据、材料
	原件
	1
	纸质
	申请者盖章

	三、流程图（祥见流程指南图1）


二、用水计划调整核定

	一、基本信息

	办理依据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水利厅广东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面推行和完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15]805号）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非居民用水累进加价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2018]25号）

	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办理地点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603 室

	联系方式
	电话：86231970

	服务对象
	已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非居民用水户

	资料提交时限
	无

	承诺办理时限
	收到调整建议之日起15日内

	收费情况
	不收费

	二、申请需提交的表格与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文件
	要求

	1
	《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调整建议表》
	原件
	3
	纸质
	申请者盖章

	2
	设立的专门用水管理机构或者专责人员情况、节水措施、用水设施和管道管养情况、节水型用水器具数量、采用的节水工艺和节水设备运行情况等说明材料
	原件
	1
	纸质
	申请者盖章

	3
	《水平衡测试报告》
	复印件
	1
	纸质
	改变后超出年度计划用水总量30％以上，或者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50％以上的，必须提交该材料；申请者盖章

	4
	用水合理性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
	1
	纸质
	申请者盖章

	三、流程图（祥见流程指南图2）


流程指南图1（非居民用水计划核定）
	非居民用水户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供水企业

	
	
	


流程指南图2（用水计划调整核定）
	非居民用水户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供水企业

	
	
	


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建议表

	受理号（此栏由受理单位填写）：

	以下栏目由非居民用水户填写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区           道（街）  号
	邮政编码
	

	用水户号
	

	用水性质
	□行政事业用途  □工业用途  □经营服务用途  □特种行业用途

	单位（企业）
基本情况
	执行行业用水定额（如执行多个定额值，可另附页说明）
	

	
	实际单位产品用水量（如有多个产品单位水耗，可另附页说明）
	

	
	绿化面积（m2）
	

	近三年

用水情况
	20   年用水总量（万m3）
	

	
	20   年用水总量（万m3）
	

	
	20   年用水总量（万m3）
	

	20    年计划

用水量（m3）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用水计划

合理性说明

（可另附页说明）
	

	提交附件清单
	□《水量平衡测试报告》复印件（前3年年均用水量1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单位应当提交）；

□用水情况表（近三年用水情况）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其他用水相关证明材料。

	建议条件说明
	本单位已设立专门

用水管理机构
	□是□否
	用水管理

机构名称
	
	电话号码
	

	
	本单位已指定专人

负责计划用水工作
	□是□否
	专管人

姓名
	
	电话号码
	

	
	本单位已采取的节水措施
	加强供水管道和闸、阀、泵、储水池等用水设施的管养维护
	□是□否
	定期抄录

水表
	□是□否
	抄录周期
	□每天

□每周

□每旬

□每半月

□每月

	
	
	采用节水型

用水器具
	□是□否
	节水型

用水器具

使用比例
	水龙头
	％

	
	
	
	
	
	冲厕
	％

	
	
	
	
	
	其它
	
	％

	
	
	
	
	
	
	
	％

	
	
	采用节水

工艺
	□是□否
	工艺

名称
	

	
	
	采用节水

设备
	□是□否
	设备

名称
	

	
	已开展水平衡测试
	□是□否
	测试时间
	
	有效期
	

	特别

声明
	本建议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附件所提交的资料及证明文件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核定部门填写

	资料真实齐全
	□是 □否

	用水计划合理
	□是 □否

	同意用水计划建议
	□是 □否

	核定结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双面打印本表格。如需分页打印，每页均须加盖公章。


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调整建议表

	受理号（此栏由受理单位填写）：

	
以下栏目由非居民用水户填写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区           道（街）  号
	邮政编码
	

	用水户号
	

	用水性质
	□行政事业用途  □工业用途  □经营服务用途  □特种行业用途

	执行行业用水定额
	
	企业实际单位产品用水量
	

	建议调整月份
	原下达的用水计划（m3）
	建议调整后的数额（m3）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调整理由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生产工艺调整     □建设项目用水
□增加用水设施或设备    □人员数量增加     □绿化面积增加

□其它                                

	用水计划调整

合理性说明
（可另附页说明）
	

	提交附件清单
	□《水量平衡测试报告》复印件（前一年内月平均用水量5000立方米以及以上的单位应当提交）；
□扩大生产规模的，提供本企业水重复利用率、用水单耗、上一年度生产经营规模、申报期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情况等用水量增加合理性说明资料；

□扩大经营规模的，提供本企业主要用水项目用水量增加合理性说明资料；

□建设项目批文、总工程量和分月度施工计划等建设项目用水量增加合理性说明资料；

□用水设施建设或设备购买等用水量增加合理性说明资料；

□人员数量证明材料；

□绿化面积增加的证明材料；

□其他用水相关证明材料。

	建议

条件

说明
	计划用水管理部门
	

	
	计划用水专管员
	
	联系电话
	


	
	本单位已采取的节水措施
	供水管道和闸、阀、泵、储水池等用水设施定期管养维护
	□是□否
	定期抄录水表
	□是□否
	抄录
周期
	□每天
□每周

□每旬

□每半月

□每月

	
	
	采用节水型用水器具
	□是□否
	节水型用水器具
使用比例
	水龙头
	％

	
	
	
	
	
	冲厕
	％

	
	
	
	
	
	其它
	
	％

	
	
	
	
	
	
	
	％

	
	
	采用节水工艺
	□是□否
	工艺名称
	

	
	
	采用节水设备
	□是□否
	设备名称
	

	
	已开展水平衡测试
	□是□否
	测试时间
	
	有效期
	

	特别

声明
	本建议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附件所提交的资料及证明文件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承担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核定部门填写

	调整

理由

及核

定意

见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资料齐全真实    □是□否
	调整用水量合理    □是□否

	
	□生产工艺调整
	资料齐全真实    □是□否
	调整用水量合理    □是□否

	
	□建设项目用水
	资料齐全真实    □是□否
	调整用水量合理    □是□否

	
	□增加用水设施或设备
	资料齐全真实    □是□否
	调整用水量合理    □是□否

	
	□人员数量增加
	资料齐全真实    □是□否
	调整用水量合理    □是□否

	
	□绿化面积增加
	资料齐全真实    □是□否
	调整用水量合理    □是□否

	
	□其它             
	资料齐全真实    □是□否
	调整用水量合理    □是□否

	同意用水计划调整建议
	□是  □否

	核定结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双面打印本表格。如需分页打印，每页均须加盖公章。


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水量复核建议表

	受理号（此栏由受理复核单位填写）：

	以下栏目由非居民用水户填写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区           道（街）    号
	邮政编码
	

	用水户号
	

	用水性质
	□行政事业用途  □工业用途  □经营服务用途  □特种行业用途

	已下达的计划用水量
	

	建议复核月份
	20   年   月—20   年   月

	计划用水量复核
理由及说明

（可另附页说明）
	

	提交附件
清单
	□单位（企业）基本情况；
□用水情况表（近3年用水情况）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水量平衡测试报告》复印件； 

□其他复核理由相关证明材料。

	特别声明
	本建议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附件所提交的资料及证明文件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承担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复核部门填写

	提交附件清单
核查情况
	□单位（企业）基本情况；
□用水情况表（近3年用水情况）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水量平衡测试报告》复印件；

□其他复核理由相关证明材料。

	复核结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若用水户对用水计划水量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20日内向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议水量复核，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建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回复。


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超计划（超定额）

水量复核建议表

	受理号（此栏由受理复核单位填写）：

	以下栏目由非居民用水户填写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区           道（街）      号
	邮政编码
	

	用水户号
	

	用水性质
	□行政事业用途  □工业用途  □经营服务用途  □特种行业用途

	建议复核月份
	20   年   月—20   年   月

	复核理由
	□抄录注册水表读数有误

□延迟抄录注册水表
□注册水表准确度有误

□其它

	用水量复核

理由说明

（可另附页说明）
	

	提交附件清单
	□供水企业开具的水量和水费清单
□对供水企业抄录的注册水表读数有异议的，应当提供供水企业出具的勘误证明；

□对供水企业延迟抄录注册水表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计费时段的水费发票或供水企业出具的抄表计费时间证明；

□对注册水表的准确度有异议的，应当自提出复核申请之日起60日内提供有流量计量器具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水表《检定结果通知书》；

□其他复核理由相关证明材料。

	特别声明
	本建议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附件所提交的资料及证明文件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承担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复核部门填写

	提交附件清单

核查情况
	□供水企业开具的水量和水费清单
□对供水企业抄录的注册水表读数有异议的，应当提供供水企业出具的勘误证明；

□对供水企业延迟抄录注册水表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计费时段的水费发票或供水企业出具的抄表计费时间证明；

□对注册水表的准确度有异议的，应当自提出复核申请之日起60日内提供有流量计量器具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水表《检定结果通知书》；

□其他复核理由相关证明材料。

	复核结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若用水户对超计划用水水量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20日内向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议水量复核，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建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回复。


是





否





填写《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建议表》，提交相关资料。


（12月31日前）





是否


有异议








提出复核建议（收到通知书之日起20日内）





用水计划核定结果





是





开展复核，作出书面回复。（10个工作日内）





发出缴费通知书，超计划部分按标准累进加价计收水费





核查周期内超计划水量信息





核定用水计划，出具书面通知


（1月31日前）





发送用水计划建议提交通知（12月1日前）





否





累进加价计收水费





按基本水价计收水费





核查是否超计划（周期：2个月一次）








非居民用水计划信息





不采纳





采纳书面通知





填写《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调整建议表》，提交相关资料。





不采纳理由书面说明





采纳





核定，出具书面通知。


（15日内）











受理用水计划调整申请





下个核查周期起，按调整后的非居民用水计划计收水费





非居民用水计划调整信息









